附件1
常州市新北区名班主任成长团队学年度工作质效调研表（2025年）
成长团队名称：     新北区唐小燕“星火”卓越班主任成长营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2024.7.1—2025.6.30       填报人签名：    唐小燕                 
	评价指标
	评价内容
	分值
	评价方式
	自评概述
	自评
得分
	评估
得分

	A1
基础性指标
	B1成长团队建设规范。培育方案、活动开展过程性资料、阶段总结等完整。
	5
	查阅网页
	材料完整
	5
	

	
	B2内部管理完善。领衔人职责明确，成员考勤记录完整，档案信息齐全规范，经费使用严格执行财务制度。（经费支出情况不上传网站，材料另报，占5分）
	10
	
	分工明确、考勤详实、经费使用规范
	10
	

	
	B3成长团队活动有序，内容丰富，方式多元。每年集中研修活动不少于10次，开设区级以上公开课不少于6节。领衔人开设区级以上公开课或作班主任培训讲座不少于4次，听本成长团队成员课不少于15节。（每少半天扣2分）
	10
	
	每年集中研修10次以上，区市公开课8次以上，领衔人一年来开设市区级讲座7场(不包括无证书的），听课20节。
	10
	

	
	B4项目研究有成效。以成长团队为单位，主持区级及以上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项目、德育特色项目1个。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，有阶段性项目研究成果，成长团队每年在市级以上刊物至少发表相关论文5篇。（无区级课题、无推进项目，扣3分；无推进项目或课题无成果，扣1-3）
	10
	
	主持区级课题2个，成长营发表论文15篇。
	10
	

	
	B5网页建设高质量。名班主任成长团队网站每月及时更新，内容充实、完整。（更新不及时，不完整，扣1-3分）
	5
	
	每月更新、内容充实
	5
	

	A2
影响力指标
	B6研究成果辐射推广。举办面向全区及以上的班主任工作论坛或现场观摩活动，省级6分，市级3分，区级2分。
	按实际成果打分，不封顶。
	查阅网页
（分类汇总后上传于网页“成果展示”栏目）
	帮扶射阳区成长营联合活动、市抗逆力联合展示活动
	5
	

	
	B7成长团队领衔人、成员作区级以上德育工作经验介绍或专题讲座，省级3分，市级2分，区级1分，其他类别0.5分。
	
	
	市2、区8
	12
	

	
	B8成长团队经验在区级以上报刊、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，省级5分，市级3分，区级2分。官方网络媒体平台（除三名工程网站）报道，按一半计分。
	
	
	区级2次
	4
	

	A3
测评性指标
	B9年度汇报展示。每年7月初成长团队现场汇报一年的活动与成果，由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现场测评打分，专家评委占60%，大众评委占40%。
	40
	现场展示考评，汇报展示的形式由各成长团队自定。
	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	
	

	A4
发展性指标
	B10个人荣誉：省级5分，市级3分，区级2分。
	按实际成果打分，不封顶。
	查阅网页
（分类汇总后上传于网页“成果展示”栏目）
	
	9
	

	
	B11德育论文发表：国家级核心期刊6分，省级及以上刊物3分，市级刊物2分。德育论文获奖：省一等奖3分，省二等奖2分，省三等奖1分，市一等奖2分，市二等奖1分，区一等奖1分，区二等奖0.5分。出版德育专著：主笔6分，参与2分。
	
	
	
	9
	

	
	B12德育课题研究：主持省级课题5分，主持市级课题3分，主持区级课题1分。
	
	
	
	6
	

	
	B13班主任基本功、班队评优课：省一等奖5分，省二等奖3分，省三等奖2分，市一等奖3分，市二等奖2分，区一等奖2分，区二等奖1分。班队公开课：省级3分，市级2分，区级1分。
	
	
	
	14
	

	
	B14所带班团队集体获德育类荣誉：省级5分，市级3分，区级2分，（如主管或分管学校德育条线工作，获得团体荣誉，参照得分。）所带班团队集体德育类比赛获奖：省一等奖5分，省二等奖3分，省三等奖2分，市一等奖3分，市二等奖2分，区一等奖2分，区二等奖1分。
	
	
	
	
	

	
	B15满意度测评：班主任工作评价（家长、学生满意度）90%以上得2分。
	
	
	
	34
	

	
	B16名班主任称号晋升：每晋升一级可加分，市级8分，区级4分。
	
	
	
	
	

	
	发展性指标得分（合计总分除以本成长团队人数，为此项得分）： 72/16=4.5

	考核总分
	[bookmark: _GoBack]



考核说明：
1.发展性指标的成果含成长团队领衔人和所有成员，按每人每次累加。
2.论文获奖主要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、教研机构、教师发展机构、电教机构组织的论文评比活动，同一篇论文不累计，省教育学会组织的论文评比得分减半，杂志社等上述机构不予认可。
3.项目研究主要指主持的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项目，参与项目不认可；课题研究主要指主持的规划课题、教研课题和电教课题，子课题和参与课题不予认可。
4.上述未涉及的其他特殊成果具体商议决定。
5.学年度考核周期为当年度9月1日（第二、三学年为7月1日）至次年6月30日。
